杭州师范大学人文艺术社会科学

学术会议及优秀作品资助办法实施细则

    为更好的执行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学术会议管理办法》（[2010]314号）和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优秀作品资助管理办法》（[2010]315号）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第1条 项目管理

本资助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是由学校人文社科处具体实施操作，包括资助项目的审批、经费资助额度的发放等。
第2条 资助范围
（1）本项目经费用于资助学校主办或合办国际、全国性学术会议；以及在校教职工出国（境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或参加国内召开的国际、全国性学术会议。

（2）凡主办或合办会议申请资助者，必须有本校教师担任大会主题报告，报销时须提供会议日程安排。

   （3）凡参加学术会议申请资助者，必须是会议正式论文报告者，报销时须提供会议正式邀请函与会议日程安排。

第3条 主办或者合办学术会议的资助原则
（1）对于主办或者合办的国际、全国性学术会议，会议费包括审稿费及会前筹备费用；代表伙食补助费；场地、设备租赁费；市内交通费；文具及公杂费、文件印刷、通讯费等；有关人员劳务报酬(包括专家咨询费)；编印论文汇编(编辑加工、印刷、校对、赠阅、发行邮资等)；其他。
（2）会议经费要坚持“以会养会”的原则，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集学术活动经费，包括会议注册费、会务费、资料费、联合举办单位提供的经费、学院或者学校拨款资助经费等。
（3）本项目经费对承办会议期间的市内考察费原则上不予资助。

（4）会议经费开支应本着勤俭节约，保证会议质量的原则合理安排，开支应符合国家财务制度和我校的相关规定。
第4条 参加学术会议的资助标准
参加学术会议的费用包括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、论文版面费、注册费等。具体资助标准如下表：
国内外学术会议经费资助表

	境内外
	参加会议地点
	资助金额上限（单位：元）

	境外
	亚洲以外地区
	15000

	（1） 
	亚洲地区（不包括港澳台）
	9000

	（2） 
	港澳台地区
	6000

	境内
	省外（不包括华东地区）
	4000

	（3） 
	省外（华东地区）
	2000

	（4） 
	省内
	1000


第5条 学术论文出版资助标准
1．对于出版论文专著，原则上按照不超过每10万字1.5万元的标准进行计算，如与出版社正式合同上的版面费不一致，则按就低原则。同时扣除学校核发的科研启动费总额的10%部分的差额后予以资助。资助标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1）前期有与作品相关的一篇一级刊物论文和一篇核心刊物论文发表，按资助经费的100%予以资助；

（2）前期有与作品相关的二篇核心刊物论文发表，按资助经费的70%予以资助；
（3）前期有与作品相关的一篇二级刊物论文发表，按资助经费的50%予以资助。
（4）前期没有与作品相关的论文发表，按资助经费的30%予以资助。
以上期刊定级标准均按杭州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而定。
第六条  主办或合办的会议结束或者参加会议回校后，须在一个月内到计财处办理结账手续。

第七条 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文社科处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
